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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 20 13 年鄉郊代表選舉法例 (修訂 )條例草案》  

 

 

引言  

 

 在二零一三年十月二十九日的會議上，行政會議建議，行政長官

指令向立法會提交《 2013 年鄉郊代表選舉法例 (修訂 )條例草案》 (下

稱“《修訂條例草案》” )(載於附件 A)。  

 

理據  

 

2.  自《村代表選舉條例》(下稱“《條例》”)(第 576 章 )於二零零三

年制定後，村代表選舉一直按照《條例》進行。村代表分為居民代表

和原居民代表兩類，是所屬鄉事委員會 (下稱“鄉事會”)的委員。  

 

立法規管長洲和坪洲的街坊代表選舉  

 

3.  現時離島區的長洲鄉事會和坪洲鄉事會設有街坊代表議席。街坊

代表的職能與居民代表
1
相若，負責代表長洲和坪洲居民就當地事務

反映意見。  

 

4.  街坊代表選舉現時以行政方式進行，長洲及坪洲分別有 39 個和

17 個議席。離島民政事務處為選舉提供後勤支援，離島民政事務專

員擔任選舉主任。  

 

1
 居民代表的職能是代表鄉村的居民就該村的事務反映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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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由於街坊代表選舉並無法定基礎，我們在進行選舉時遇到不少運

作上的困難和不足。例如，就選民登記冊提出的申索和反對，只可由

離島民政事務專員裁定，並非如村代表選舉般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委

任的審裁官裁定。選舉投訴和呈請一概由離島民政事務專員處理，並

無獨立的當局覆檢其決定。另外，我們無法安排受羈押人士登記成為

選民，以及安排受羈押的已登記選民在選舉中投票。我們亦無法定權

力要求其他部門 (例如房屋署、選舉事務處和入境事務處 )向我們提供

選民資料，以便核實選民的資格和登記詳情。  

 

6.  我們建議立法規管長洲和坪洲的街坊代表選舉 (長洲和坪洲是二

零一零年上一次街坊代表一般選舉時，曾舉行選舉的墟鎮 )。鑑於街

坊代表與居民代表相若，我們建議將村代表選舉 (尤其是居民代表選

舉 )的現行法律架構擴大以涵蓋於二零一五年及之後舉行的街坊代表

選舉。擬議法定街坊代表選舉的要點載於附件 B。  

 

7.  《修訂條例草案》下，《村代表選舉條例》 (第 576 章 )將易名為

《鄉郊代表選舉條例》，而新訂的“鄉郊代表”一詞將涵蓋村代表和

街坊代表。《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第 541 章 )、《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

為 )條例》(第 554 章 )及其他相關法例亦將予修訂，以適用於街坊代表

選舉。  

 

投票和點票安排  

 

8. 現時，村代表選舉的選票以人手點算。鑑於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

和候選人數目較多 2，我們建議引入電腦點票 3以加快點票過程，以

及引入“圍桌點票”
4
作為後備點票方法。我們亦建議修訂村代表選舉

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點票安排，使之與立法會選舉和區議會選舉的點票

安排一致。  

 

2  現時長洲和坪洲分別約有 8 600 名和 3 100 名的街坊代表選舉選民，分別選出

39 名和 17 名街坊代表。  
3  我們擬採用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的光學標記閱讀系統。  
4  “圍桌點票”的安排是，由圍桌而坐的點票人員將每張選票上填劃的候選人記

錄在表格上並點算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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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引入電腦點票後，村代表選舉和街坊代表選舉的投票程序也會相

應調整。我們會因應不同情況，指示選民應否將選票摺疊或將選票放

進封套，然後放進投票箱。  

 

每名候選人可招致的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10.  現時，在村代表選舉中，如選民人數在 1 000 或以下，由某候選

人或由他人代某候選人招致的選舉開支的最高限額為 18,000 元；如

選民人數多於 1 000，最高限額則為 28,000 元。鑑於街坊代表選舉選

民人數較多，我們建議如選民人數多於 5 000，可招致的選舉開支最

高限額為 38,000 元。  

 

條例草案  

 

11.  《修訂條例草案》旨在：  

 

 (a) 為長洲及坪洲設立的街坊代表職位訂定條文，並就日後進行

有法定基礎的街坊代表選舉訂定條文，以及將選舉管理委員

會 (下稱“選管會”)的若干職能擴及該選舉；  

 

 (b) 改善村代表選舉的投票及點票安排；  
 
 (c) 對有多於 5 000 名選民的村代表或街坊代表選舉，設立選舉

開支上限；以及  
 
 (d) 作出相關、相應及輕微文本修訂。  
 
《修訂條例草案》並不就村代表選舉的其他現行安排提出修訂。  

 

12. 《修訂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如下：  
 
 (a) 導言 (第 1 部 ) 
 
  草案第 1 條列出《修訂條例草案》的簡稱，並就生效日期訂

定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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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修訂《村代表選舉條例》 (第 576 章 ) (第 2 部 )  

 

  第 2 部修訂《條例》，就規管長洲及坪洲的街坊代表選舉訂

定法律架構。該架構大體上與村代表選舉下居民代表選舉的

現行架構相同—  

 

  (i)  草案第 3 條擴大《條例》的詳題，以涵蓋為長洲及坪洲

兩個墟鎮所設立的街坊代表職位及街坊代表選舉。草案

第 4 條加入街坊代表及墟鎮的定義；亦新加入鄉郊代表

的定義，以涵蓋村代表及街坊代表；及新加入鄉郊地區

的定義，以涵蓋現有鄉村、原居鄉村、共有代表鄉村及

墟鎮；  

 

  (ii)  草案第 6 條在《條例》中加入新的第 6A 條，就設立街

坊代表職位、擔任該職位的人數及街坊代表的職能，訂

定條文；  

 

  (iii) 草案第 7 條修訂《條例》第 9 條，規定當選為某墟鎮街

坊代表的人，如在選舉後不再是該墟鎮的居民，即喪失

擔任街坊代表的資格；  

 

  (iv) 草案第 8 條修訂《條例》第 15 條，訂明街坊代表選舉

選民的資格準則；  

 

  (v) 草案第 9 條修訂《條例》第 22 條，列出街坊代表選舉

中可獲提名為候選人的資格準則。草案第 10 條修訂《條

例》第 23 條，列出喪失當選街坊代表的資格的情況；  

 

  (vi) 草案第 12 條修訂《條例》第 61 條，規定街坊代表憑藉

其街坊代表身分，即成為有關鄉事會的委員；及  

 

  (vii) 草案第 16 條在《條例》中加入新的附表 3A，列出墟鎮

名稱、街坊代表職位設立的日期、街坊代表人數，及他

們所屬的有關鄉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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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修訂《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民登記 )(村代表選舉 )規例》 (第

541K 章 )(第 3 部 ) 

 

  第 3 部修訂第 541K 章，就編製墟鎮臨時選民登記冊及正式

選民登記冊訂定條文。列出編製上述登記冊的程序及就村代

表選舉選民登記提出申索及反對的程序的現有條文，適用範

圍將擴大以涵蓋街坊代表選舉，特別是—  

 

  (i)  草案第 20 條在第 541K 章中加入新的第 3A 條，規定墟

鎮選民登記冊須載有每個墟鎮的獨立分冊；  

 

  (ii)  草案第 21 條修訂第 541K 章第 4 條，訂定墟鎮選民登

記冊須顯示選民的姓名及主要住址；  

 

  (iii) 草案第 30 及 31 條修訂第 541K 章第 23 及 24 條，擴大

有關提出申索及反對的條文的適用範圍，以涵蓋墟鎮臨

時選民登記冊內的記項；及  

 

  (iv) 草案第 33 條修訂第 541K 章第 29 條，訂定墟鎮正式選

民登記冊須載錄的詳情。  

 

 (d) 修訂《選舉程序 (村代表選舉 )規例》 (第 541L 章 )(第 4 部 ) 

 

  第 4 部擴大第 541L 章有關進行村代表選舉的程序的現行條

文的適用範圍，以涵蓋街坊代表選舉。此外—  

 

  (i)  草案第 48 條修訂第 541L 章第 47 條，擴大現行的投票

程序以配合電腦點票。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將獲賦權，按

有關選舉的情況，指示選民應否將選票摺疊或將選票放

進封套內，然後放進投票箱；  

 

  (ii)  草案第 49 條修訂第 541L 章第 48 條，訂定如何填劃街

坊代表選舉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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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草案第 52 條修訂第 541L 章第 61 條，加入其他點票方

法，即電腦點票及圍桌點票；  

 

  (iv) 草案第 53 條修訂第 541L 章第 62 條，進一步精簡村代

表選舉及街坊代表選舉的點票安排，使之與立法會選舉

及區議會選舉的安排一致，藉以提升點票過程的效率。

沒有用印章填劃的選票，及所選取的候選人人數多於在

有關選舉中須選出的鄉郊代表數目的選票，均不得點算

(而不是當作問題選票送交選舉主任以裁定是否有效 )； 

 

  (v) 草案第 56 條修訂第 541L 章第 89 條，規定任何人將選

票帶離投票站，即屬犯罪；及  

 

  (vi) 草案第 58 及 59 條修訂第 541L 章附表 1 及 2，訂定街

坊代表選舉選票的表格及選舉結果公告的表格。  

 

 (e) 修訂《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村代表選舉 )規例》(第 554B 章 )(第

5 部 )  

 

  第 5 部修訂第 554B 章，訂明有多於 5 000 名選民的鄉郊代

表的選舉中可招致的選舉開支上限。草案第 62 條修訂第

554B 章第 2 條，指明上限為 38,000 元。  

 

 (f)  相關及相應修訂 (第 6 部 ) 

 

  第 6 部列出相關及相應修訂，包括對《選舉管理委員會條

例》、《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及《條例》下的附屬法

例的修訂。附表 1 至 5 進一步列出對多條成文法則的文本修

訂。該等修訂關乎—  

 

  (i)  以“鄉郊代表”代替“村代表”(附表 1)；  

 

  (ii)  以“鄉郊地區”代替“鄉村”(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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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以“鄉郊一般選舉”代替“鄉村一般選舉”(附表 3)；  

 

  (iv) 以“鄉郊補選”代替“鄉村補選”(附表 4)；及  

 

  (v) 以“鄉郊選舉”代替“鄉村選舉”(附表 5)。  

 

  第 6 部的各項修訂，將《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 (以及選管

會的法定職能 )、《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及選舉呈請

機制的適用範圍擴大，以涵蓋街坊代表選舉。  

 

立法程序時間表  

 

13.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八日  

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恢復二讀辯論、委員會審議階段

和三讀  

另行通知  

 

建議的影響  

 

14.  建議對財政和公務員的影響載於附件 C。建議符合《基本法》，

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建議對經濟、生產力、環境、可持續發展或家

庭沒有影響。《修訂條例草案》不會影響其擬修訂的法例的約束力。  

 

公眾諮詢  

 

15. 我們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二日，就立法規管街坊代表選舉的建議

諮詢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並得到委員會支持。建議亦獲選管會、

鄉議局、長洲鄉事會和坪洲鄉事會支持。我們已就《修訂條例草案》

諮詢選管會，並將其意見納入《修訂條例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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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安排  

 

16. 我們會安排發言人回答傳媒的查詢。  

 

查詢  

 

17. 如對本參考資料摘要有查詢，請致電 2835 1423 與民政事務總署

助理署長 (1)羅嘉穎女士聯絡。  

 

 

 

 

民政事務總署  

二零一三年十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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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擬議的法定街坊代表選舉的要點 

 

 擬議的法定街坊代表選舉的要點如下  ：  
 
I .  概況  
 
1 . 1  長洲鄉事委員會 ( 鄉事會 ) 和坪洲鄉事會的街坊代表將為四年一

任，第一屆的法定任期將為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

一日。  
 
1 . 2  選舉由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在選舉管理委員會監督下進行。  
 
1 . 3  《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 (第 5 5 4 章 )將適用於街坊代表選

舉。  
 
 
I I .  選民登記  
 
選民資格  
 
2 . 1   符合以下條件的人，方有資格登記為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  
 

( i )   於申請登記後的首個 1 0 月 2 0 日或之前，年滿 1 8 歲或以上；  
( i i )    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 i i i )   在緊接申請登記當日前的三年內，一直是長洲／坪洲的居民 1；

及  
( i v )   沒有喪失登記選民資格。  
 

編製選民登記冊  
 
2 . 2  選舉登記主任會在每年 8 月 2 7 日或之前，編製及發表臨時選民

登記冊，供公眾查閱，並於每年 1 0 月 2 0 日或之前發表正式選民登記

冊。  
 
就選民登記提出上訴  
 
2 . 3  對選舉登記主任的決定感到不滿的人，可就該決定向審裁官 (即由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委任的裁判官 )提出上訴。審裁官的裁定為最終裁定。  
 

1  長洲／坪洲居民指主要住址是在長洲／坪洲的人；主要住址指某人居住的並屬該人唯

一或主要家居的居住地方的地址。  
1  

 

                                                           



I I I .  選舉的進行  
 
一般選舉  
 
3 . 1  一般選舉的舉行日期不得早於街坊代表新一屆任期開始前的三個

月，亦不得遲於該任期開始前的一個月。  
 
候選人資格  
 
3 . 2  符合以下條件的人，方有資格獲提名為候選人─  

 
( i )  已登記並合資格登記為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  
( i i )  年滿 2 1  歲或以上；  
( i i i )  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 i v )  在緊接提名之前的六年內，一直是長洲／坪洲的居民；  
( v )  沒有在街坊代表選舉中喪失投票、獲提名或當選資格；  
( v i )  獲最少其他五名長洲／坪洲的登記選民提名；及  
( v i i )  在提名當日或選舉當日，並非在監獄服刑。  
 

補選  
 
3 . 3  如有以下情況，職位即出缺  —  
 

( i )  當選的街坊代表喪失資格；  
( i i )  當選的街坊代表去世；或  
( i i i )  當選的街坊代表辭去職位或被視為已辭去職位。  

 
3 . 4  在街坊代表的現屆任期結束前四個月內不得舉行補選。  
 
投票及點票安排  
 
3 . 5  每名選民可投選的候選人數目，不得多於該次選舉中須選出的街

坊代表數目 (即長洲最多 3 9 人，坪洲最多 1 7 人 )。投票及點票均按照「得

票最多者當選」的制度進行。  
 
3 . 6  當局將會引入電腦點票，選票的格式及投票程序亦會作出適當修

訂。  
 
 
I V .  選舉呈請  
 
4 . 1  質疑選舉的選舉呈請，只可於憲報刊登有關選舉結果的日期後的

兩個月內提交。  
 
4 . 2  選舉呈請會在公開法庭進行審訊。  
 

2  

 



 
V .  選舉開支  
 
5 . 1  在選舉中，可由某候選人或由他人代某候選人招致的選舉開支的

最高限額為  —  
 

( i )   (如選民人數不多於 1  0 0 0 )  $ 1 8 , 0 0 0；  
( i i )   (如選民人數多於 1  0 0 0 )  $ 2 8 , 0 0 0；或  
( i i i )   (如選民人數多於 5  0 0 0 )  $ 3 8 ,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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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對財政和公務員的影響  

 

 建議對財政和公務員的影響如下：  

 

(a) 為進行二零一五年首屆法定街坊代表一般選舉，民政事務總署預

計需動用約 817 萬元，以重新進行選民登記、處理申索和反對、

引入電子點票系統、處理提名、向選舉工作人員發放酬金和提供

培訓，以及進行宣傳工作和其他後勤安排。至於其後並非舉行一

般選舉的年份，每年需要約 173 萬元的經常開支，以供每年一度

的選民登記工作、進行補選，以及持續核實已登記選民的資格等

之用。  

 

(b) 按法例規定選出的 56 名街坊代表，每人會獲發每季 2,000 元酬

金，每年所需經常開支為 44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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